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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

暨回购股份处理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2月 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 2022年 12月 22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股票规模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回购的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公

司于 2018年 12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2019年 3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修订稿）》。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30,39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最高成交价为 8.07 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 7.1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30,692,828.36元（含交易费用）。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规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的股份数量为 30,398,3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02%，均来源于上述回购股份。
二、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股份认购、过户及回购股份处理情况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专户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专用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为“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为 0899365420，
开户时间为 2022年 12月 30日。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认购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以份额为持有单位，每份份额为 1 元，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 30,398,300 份，资

金总额上限不超过 30,398,300元。
截至 2023年 1月 19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中的认购资金已全部实缴到位，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

参加人数为 108 人，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 30,398,300 元，实际认购的份额为 30,398,300 份（含公司董
事长韩旭先生代为持有的预留份额）， 实际认购份额与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拟认购份额一致。 以上由烟台兴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烟兴会验字[2023]001 号《验
资报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公司不
存在向持有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涉及杠杆资金，不存在第三方为
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过户情况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 30,398,300 股公司股票已
于 2023年 1月 30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
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 个月，自公司公告的标的股票（不含预留部分，下同）登记至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锁定期为 36个月，自公司公告的标
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在解锁期满后， 公司将根据各持有人在考核年度
（2023年、2024年和 2025年）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来确定其持有份额的解锁和分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不存在差异。
（四）已回购股份处理完成情况
根据上述非交易过户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18年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回购的全部 30,398,3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已处理完成，全部用于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回购股份的实际用途与回购方案中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回购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公司董事长韩旭先生仅代为持有预留份额，不享有该

部分份额对应的权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份额，以上持有人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除前述情况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扩大其所能
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 或事实。

四、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

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
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
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
成果的影响最终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
施进展情况，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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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

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 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2023年 2月 1日（星期三）下午 15:00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 103号 13号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 代表股份 193,397,23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52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187,491,8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2.4603%；
2、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25 人， 代表股份 5,905,33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925%；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25人，代表股份 5,905,3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92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
五、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285,636股，反对 1,049,600股，弃权 62,0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4252%、0.5427%、0.032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793,739 股，反对 1,049,600 股，弃权 62,000 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764％、17.7737％、1.0499％。
六、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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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2月 1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 年 2 月 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3 年
2月 1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 B 栋 2
楼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03,152,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76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103,15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76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6,86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1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6,86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1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1％。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 1.00 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15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6,86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反

对 0股；弃权 0股。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陈雪仪、严家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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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5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元/股（含本数）。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5,500万元、回购
价格上限 15 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不低于 366.66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4%；按回购
金额下限人民币 4,5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不低于 300 万股，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 0.2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19.68万股，回购总金额为 1,202.0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8%，
平均成交价为 10.04元/股（最高成交价为 10.1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97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1 月 5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2,455.18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3-009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2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元/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的股份为 13,69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50%，最高成交价为 12.2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9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9,978,394.71 元（不
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的既定
方案。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2 年 3 月

1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的 25%（即 18,076,930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超过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
年２月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莱德”、“发行人”或“公司”）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５８１０，０８１０
末“６”位数 ７２７６０１，２２７６０１，０３１３６７
末“８”位数 ３８９８１７３０，１８９８１７３０，５８９８１７３０，７８９８１７３０，９８９８１７３０，９２９４１８５８
末“９”位数 ０１４７７０６２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阿莱德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４，２５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阿莱德Ａ股
股票。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莱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６４８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４．８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
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
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２４．８２１５元 ／ 股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２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２５．００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７．５０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３８０．０２０２１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５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０３０７２８２６％，申购倍数
为４，９２４．３４１７７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
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须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１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２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６８６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３５８，９４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类 ２，３８９，２６０ ５４．８１％ ９，４７６，４４１ ７３．６０％ ０．０３９６７１１８％
Ｂ类 ２４，３４０ ０．５６％ ９６，００９ ０．７５％ ０．０３９４４６６６％
Ｃ类 １，９４５，３４０ ４４．６３％ ３，３０２，５５０ ２５．６５％ ０．０１６９８５５９％
合计 ４，３５８，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①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步配售比例的影响。
②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１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摩根士丹利华鑫优享臻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亿道信息”）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511.1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35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11.15 万股。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06.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40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00 元 / 股。

根据《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733.24871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50%
的股票，即 1,755.60 万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1.1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60.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0954912% ， 申购倍数为
3,436.95864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
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2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
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
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 在初步询价结束后确定的 2,3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997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中， 有 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
购；2,33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99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网下申购总量为 2,178,75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股)

1 吴卫 吴卫 P002990001 200
2 潘晖 潘晖 P151380001 200
3 杨文芳 杨文芳 P222160001 200
4 陈融洁 陈融洁 P538010001 2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比

例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占最终网下
发行总量的

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762,960 35.02% 1,937,877 55.19% 0.02539210%
B类 357,600 16.41% 552,492 15.74% 0.01543275%
C类 712,820 32.72% 727,067 20.71% 0.01019077%
D类 345,370 15.85% 293,564 8.36% 0.00849231%
合计 2,178,750 100.00% 3,511,000 100.00% -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
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注 2：A 类指公募养老金社保类配售对象；B 类指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C
类指除 A 和 B类外的机构类配售对象；D类指个人配售对象。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 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亿道信息”）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511.1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35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
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1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812,0812
末“5”位数： 50167,10167,30167,70167,90167,37204,12204,62204,87204

末“7”位数： 6523424,0523424,2523424,4523424,8523424,6980112,1980112,4480112,94
80112

末“8”位数： 62357396,02357396,22357396,42357396,8235739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3,201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光学”、“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4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数量 2,2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3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09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61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 日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